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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之探討 
李致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少子女化已嚴重影響我國各級學校之招生困境，尤以私立學校首當其衝。部

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因生源供需失調，面臨財務危機，以大專校院為例，

自 2014 年起，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永達技術學院、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亞

太創意技術學院及南榮科技大學皆面臨經營困境，其中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成功轉

型為屏東縣私立崇華國民小學，為我國大專校院退場後轉型成功之案例。 

近三年有九所私立高中職停招或停辦，且多為具備 50 年以上辦學資歷之學

校，其中位於嘉義縣的協志工商，曾為當地學生人數最多的職校，亦不敵少子女

化之衝擊，於 2020 年宣布停招三年。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08 學年度

全國私立大專校院計有 110 所、私立高中職計有 213 所，在私立學校退場潮大爆

發之際，根據預測，2022 年將有一半的大學要面臨退場的危機（羅綸新，2007）。 

二、沿革 

2017 年行政院將「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提請立法院審議，

陳玉君（2018）提到，為了因應少子女化趨勢，並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該條例草

案對於辦學績效不佳的私立大專校院，加強監督管控機制，避免學校財團法人藉

由轉型或退場，將原有校產挪用或變賣而圖利少數私人或團體，以確保其公共

性。此外，當時之草案亦鼓勵私立學校得透過轉型、改制、設立其他教育階段學

校或調整現行營運模式，朝多元面向發展。 

惟於立法院第九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未及三讀通過，依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 13 條規定，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爰撤回重送，教育部藉

此廣納各方意見，進而調整政策方向。 

少子女化對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已產生影響，部分經營不善之學校，刻正面

臨退場之際，教育部認應將草案納入高級中等學校，另外，由於部分意見認為不

能保證學校轉型得以成功，恐造成私立學校負債逐年攀升，教育部因而著重於退

場機制，並納入優先首當其衝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重新研擬條例草案，業於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以下簡稱部版

條例草案）。 

教育部經彙整各方意見，並修正後提行政院院會審議通過，將「私立高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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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以下簡稱院版條例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同年 12
月 4 日，經立法院一讀通過，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並於今（2021）年 5 月 3
日，首次召開會議，進行逐條審議，同年 5 月 5 日審查完竣，後續將進行黨團協

商。 

三、院版條例草案研訂重點 

有關院版條例草案研訂重點，可分為主管機關、學校法人、學校、學生及教

職員之不同面向，進行分類歸納後，並針對院版條例草案應另訂之子法，予以彙

整。院版條例草案中，針對主管機關、學校法人、學校、學生及教職員之規定重

點，分述如下： 

(一) 主管機關 

院版條例草案中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另依

據相關辦理事項，又可區分為學校主管機關及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合先敘明。中

央主管機關應設置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基金，協助學校退場事宜；主管機

關應組成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審議專案輔導學校認定及免除、公

益董事及公益監察人派任及解任、學校法人解散、基金運用事項。 

1. 學校主管機關 

應於查核認定後，列出預警學校，並以書面通知學校，提供諮詢輔導，並維

護學生受教權益。 

提審議會審議認定後，公告專案輔導學校。專案輔導學校應依法公告校務資

訊，學校主管機關得要求增加公開項目，並得委託機構或團體，辦理專案輔導學

校財務監控事宜。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學校主管機關應視情況協調其他學校，協

助專案輔導學校開班授課。學校主管機關在確保教學品質的情況下，得核准專案

輔導學校辦理依法禁止辦理事項；學校主管機關得停止專案輔導學校部分或全部

之獎勵、補助。 

2. 學校法人主管機關 

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加派專案輔導學校之專任教職員擔董事，並加派社會公

正人士擔任監察人，排除私立學校法之規定，以強化學校治理。專案輔導學校逾

期未改善者，學校主管機關得命停止全部招生，並於停止全部招生之當學年度結

束時停辦；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同時解除學校法人職務，重新組織董事會；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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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推選董事長後，應報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同意。 

(二) 學校法人 

學校法人所設學校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者，應加強學校治理，不得置支薪專

任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董事會應撙節支用，並設有禁止配偶、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不得擔任行政主管之限制。 

(三) 學校 

依據情節嚴重性，得分為預警學校及專案輔導學校二類。學校列為預警學校

者，若其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協助學生辦理轉學事宜。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者，應依法令於網站公告校務資訊，並設有不得辦理事項之限制，以確保教學品

質。 

(四) 學生 

若於專案輔導學校就學，而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協助學生辦理轉學事宜。

學校主管機關定期檢核專案輔導學校教學品質，學校停辦時仍在學之學生，由學

校主管機關分發至其他學校繼續就學，產生額外費用由退場基金，予以補助。 

(五) 教職員工 

專案輔導學校停招後，應發給教職員工資遣慰助金、退休慰助金或離職慰助

金，可申請由退場基金墊付之。主管機關亦建置轉職媒合系統，供教職員工運用

之。 

(六) 相關子法 

依據院版條例草案之規定，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辦法，羅列如下： 

1. 退場基金之補助或墊付對象、申請資格及程序、審查程序、補助或墊付基準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審議會委員之遴聘、審議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3. 預警學校之審議認定與免除、本條第一項專案輔導學校之審議認定基準、程

序與公告、輔導、監督、免除專案輔導之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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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加派及指定之董事及監察人，其資格、選派程序、任期、

更換、費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定之。 

5. 專案輔導學校停辦時仍在校之學生，應由學校主管機關分發至其他學校繼續

就讀，分發學校選定原則、分發方式、學分抵免、畢業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分析 

有關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依據目前院版條例草案，仍有諸

多爭議，例如相較於 2017 年提出之版本，仍有轉型機制，現在反而僅針對退場

前的預警、專案輔導機制，以及啟動退場之程序及後續賸餘財產之處理，部分意

見認為目前行政院提出之條例草案，立法目的過於消極。 

此外，相較於部版條例草案，部版條例草案設有「財產信託」的條文，且「公

益董事」為 2 到 4 人，比起院版條例草案設定之加派專任教職員 3 人，人數更多。

部分教師團體認為，院版條例草案規避公益董事進駐與校產歸公的義務，可能產

生董事會繼續把持鉅額校產，提供私立學校經營者圖利空間之疑慮。 

教育部前政務次長陳德華在接受自由時報之專訪時，提到應建立大學治理的

運作機制，減少政府的前端管制，營造大學良性發展，並應考量如何使教育資源

轉移至理想狀態，使社會成本降至最低。 

目前學校之校務評鑑運作機制不夠完善，可信賴度不足，致使社會大眾期待

由政府公權力進行干預、限制，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反而導致學校無施展空間。

私立與公立學校之差異，在於私立學校係由私人捐資興學而建立，相較於後者，

在辦學上應有更大的彈性，政府應以最低限度的規範，給予學校更大的空間，爰

建議改進或重新訂定實質有效的學校評鑑機制，增加私立學校信賴性，或能減少

政府的限制，以期私立學校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藉由特色辦學，與公立學校作

出差異性。 

五、結語 

目前院版條例草案仍有諸多待進一步討論之處，其審議程序已於立法院完成

逐條審查，因此仍得藉由黨團協商期間，對於條例草案之方向及細節提出建議。 

關於條例草案未訂有轉型機制，營運不善之學校僅有停止全部招生，甚至朝

向停辦一途是否有當？且刪除財產信託機制，是否會產生鉅額校產仍受董事會把

持？皆應於立法院審理該條例草案時，進一步討論。另外，是否能制定有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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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的學校評鑑機制，減少政府對於私立學校的限制，讓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作

出差異，而能永續發展。 

國外許多精緻的小型私立學院，以高學費、大量捐資和事業經營的營收制，

雖然學生人數較少，卻不需仰賴政府補助，而保持私立學校之自主性與公共性，

其校務仍得以正常營運。私立學校多為技職體系之學校，為當年私人興學風氣興

盛而來，如今因少子女化而導致其停止招生、停辦之窘境，恐加速技職教育的消

亡。建議應重新研議有效的後端管控機制，如調整現行之評鑑制度，作為確保學

校辦學品質之方式，提升私立學校的信賴度，並以減少管制，讓學校擁有更大的

自主性，同時加強民間參與，使資源投入私立學校。最後，除退場機制外，期以

靈活的轉型機制，整合社區、地方之需求，活化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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